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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公告元大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公告元大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公告元大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中華民國 108年 10月 28日 元投信字第 20191294號 

公告事項：本公司所經理「元大多福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等15檔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公開說明

書修訂乙案，業經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投信投顧公會)

同意備查在案，謹此公告。 

說明： 

一、依據投信投顧公會中華民國108年10月28日中信顧字第1080005155號函及旨揭基金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中「通知及公告」條款規定辦理。 

二、旨揭基金包含：元大多福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多多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卓越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店頭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高科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經

貿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新主流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新中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元大華夏中小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二○○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台灣加權股價

指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全球ETF穩健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台股ETF連結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元大台灣卓越50 ETF連結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台股ETF連

結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元大台灣高股息 ETF連結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元大台股

ETF連結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元大富櫃50 ETF連結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等15檔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 

三、為配合旨揭基金實務作業、調整單筆交易及定時定額交易之最低發行價額等議題，自108

年 11月 15日起生效適用。旨揭基金修訂後之公開說明書可於本公司網站

(http://www.yuantafunds.com)或公開資訊觀測站(http://mops.twse.com.tw)查詢下載。 

四、旨揭基金公開說明書修訂內容如下： 

元大多福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多福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多福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多福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訂前後對照表公開說明書修訂前後對照表公開說明書修訂前後對照表公開說明書修訂前後對照表 

項目 修訂後 公開說明書 修訂前 公開說明書 說明 

【基金概

況】/壹、

基金簡介

/十五/(二) 

前開期間之後，除經理公司同意者外，

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

台幣壹萬元整，如採定期定額扣款方

式，每次扣款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台幣

參仟元整，超過前述最低發行價額者，

以新台幣壹仟元或其整倍數為限，但若

申購人以經理公司已發行之其他基金

買回價金、或其收益分配之金額再申購

本基金、或由壽險公司透過投資型保

前開期間之後，除經理公司同意者外，

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

台幣壹仟元整，但若申購人以經理公司

已發行之其他基金買回價金、收益分配

之金額再投資或再次申購本基金者，其

申購得不受上開最低申購金額之限制。 

調整本

基金單

筆及定

時定額

申購之

最低發

行價額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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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修訂後 公開說明書 修訂前 公開說明書 說明 

單、或基金銷售機構以特定金錢信託專

戶、財富管理專戶或以自己名義受託申

購基金專戶等方式為投資人申購本基

金者，其申購得不受上開最低發行價額

之限制。 

 

元大多多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訂前後對照表元大多多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訂前後對照表元大多多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訂前後對照表元大多多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訂前後對照表 

項目 修訂後 公開說明書 修訂前 公開說明書 說明 

【基金概

況】/壹、

基金簡介

/十五 

(一)自募集日起三十日內，申購人每次

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台幣壹萬元

或其整倍數之金額為限。 

(二)前開期間之後，除經理公司同意者

外，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

新台幣壹萬元整，如採定期定額扣款方

式，每次扣款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台幣

參仟元整，超過前述最低發行價額者，

以新台幣壹仟元或其整倍數為限，但若

申購人以經理公司已發行之其他基金

買回價金、或其收益分配之金額再申購

本基金、或由壽險公司透過投資型保

單、或基金銷售機構以特定金錢信託專

戶、財富管理專戶或以自己名義受託申

購基金專戶等方式為投資人申購本基

金者，其申購得不受上開最低發行價額

之限制。 

(1)自募集日起三十日內，申購人每次申

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台幣壹萬元或

其整倍數之金額為限。 

(2)前開期間之後，除經理公司同意者

外，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

新台幣壹仟元整，但若申購人以經理公

司已發行之其他基金買回價金、收益分

配之金額再投資或再次申購本基金

者，其申購得不受上開最低申購金額之

限制。 

調整本

基金單

筆及定

時定額

申購之

最低發

行價額

限制。 

 

元大卓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訂前後對照表元大卓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訂前後對照表元大卓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訂前後對照表元大卓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訂前後對照表 

項目 修訂後 公開說明書 修訂前 公開說明書 說明 

【基金概

況】/壹、

基金簡介

/十五 

(一)本基金受益憑證於募集日起至成立

日(含當日)止，申購人每次申購發行價

額以最低新台幣壹萬元或其整倍數之

金額為限。 

(二)前開期間之後，除經理公司同意者

外，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

新台幣壹萬元整，如採定期定額扣款方

(1)本基金受益憑證於募集日起至成立

日(含當日)止，申購人每次申購發行價

額以最低新台幣壹萬元或其整倍數之

金額為限。 

(2)前開期間之後，除經理公司同意者

外，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

新台幣壹仟元整，但若申購人以經理公

調整本

基金單

筆及定

時定額

申購之

最低發

行價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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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修訂後 公開說明書 修訂前 公開說明書 說明 

式，每次扣款之最低發行價額新台幣為

新臺幣參仟元整，超過前述最低發行價

額者，以新台幣壹仟元或其整倍數為

限，但若申購人以經理公司已發行之其

他基金買回價金、或其收益分配之金額

再申購本基金、或由壽險公司透過投資

型保單、或基金銷售機構以特定金錢信

託專戶、財富管理專戶或以自己名義受

託申購基金專戶等方式為投資人申購

本基金者，其申購得不受上開最低發行

價額之限制。 

司已發行之其他基金買回價金、收益分

配之金額再投資或再次申購本基金

者，其申購得不受上開最低申購金額之

限制。 

限制。 

 

元大店頭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訂前後對照表元大店頭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訂前後對照表元大店頭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訂前後對照表元大店頭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訂前後對照表 

項目 修訂後 公開說明書 修訂前 公開說明書 說明 

【基金概

況】/壹、

基金簡介

/十五 

(一)本基金受益憑證於募集日起至成立

日(含當日)止，申購人每次申購發行價

額以最低新台幣壹萬元或其整倍數之

金額為限。 

(二)前開期間之後，除經理公司同意者

外，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

新台幣壹萬元整，如採定期定額扣款方

式，每次扣款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台幣

參仟元整，超過前述最低發行價額者，

以新台幣壹仟元或其整倍數為限，但若

申購人以經理公司已發行之其他基金

買回價金、或其收益分配之金額再申購

本基金、或由壽險公司透過投資型保

單、或基金銷售機構以特定金錢信託專

戶、財富管理專戶或以自己名義受託申

購基金專戶等方式為投資人申購本基

金者，其申購得不受上開最低發行價額

之限制。 

(1)本基金受益憑證於募集日起至成立

日(含當日)止，申購人每次申購發行價

額以最低新台幣壹萬元或其整倍數之

金額為限。 

(2)前開期間之後，除經理公司同意者

外，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

新台幣壹仟元整，但若申購人以經理公

司已發行之其他基金買回價金、收益分

配之金額再投資或再次申購本基金

者，其申購得不受上開最低申購金額之

限制。 

調整本

基金單

筆及定

時定額

申購之

最低發

行價額

限制。 

 

元大高科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訂前後對照表元大高科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訂前後對照表元大高科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訂前後對照表元大高科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訂前後對照表 

項目 修訂後 公開說明書 修訂前 公開說明書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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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修訂後 公開說明書 修訂前 公開說明書 說明 

【基金概

況】/壹、

基金簡介

/十五 

(一)本基金受益憑證於募集日起至成立

日(含當日)止，申購人每次申購發行價

額以最低新台幣壹萬元或其整倍數之

金額為限。 

(二)前開期間之後，除經理公司同意者

外，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

新台幣壹萬元整，如採定期定額扣款方

式，每次扣款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台幣

參仟元整，超過前述最低發行價額者，

以新台幣壹仟元或其整倍數為限，但若

申購人以經理公司已發行之其他基金

買回價金、或其收益分配之金額再申購

本基金、或由壽險公司透過投資型保

單、或基金銷售機構以特定金錢信託專

戶、財富管理專戶或以自己名義受託申

購基金專戶等方式為投資人申購本基

金者，其申購得不受上開最低發行價額

之限制。 

(1)本基金受益憑證於募集日起至成立

日(含當日)止，申購人每次申購發行價

額以最低新台幣壹萬元或其整倍數之

金額為限。 

(2)前開期間之後，除經理公司同意者

外，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

新台幣壹仟元整，但若申購人以經理公

司已發行之其他基金買回價金、收益分

配之金額再投資或再次申購本基金

者，其申購得不受上開最低申購金額之

限制。 

調整本

基金單

筆及定

時定額

申購之

最低發

行價額

限制。 

【基金概

況】/柒、

申購受益

憑 證 / 二

/(四) 

本基金受益憑證於募集日起至成立日

(含當日)止，申購人每次申購發行價額

以最低新台幣壹萬元或其整倍數之金

額為限。前開期間之後，除經理公司同

意者外，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

額為新台幣壹萬元，如採定期定額扣款

方式，每次扣款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台

幣參仟元整，超過前述最低發行價額

者，以新台幣壹仟元或其整倍數為限。

但若申購人以經理公司已發行之其他

基金買回價金、或其收益分配之金額再

申購本基金、或由壽險公司透過投資型

保單、或基金銷售機構以特定金錢信託

專戶、財富管理專戶或以自己名義受託

申購基金專戶等方式為投資人申購本

基金者，其申購得不受上開最低發行價

額之限制。 

本基金受益憑證於募集期間，申購人每

次申購發行價額以最低新台幣壹萬元

或其整倍數之金額為限。募集期間以外

之銷售，申購人每次申購之發行價額以

最低新台幣壹仟元。但若申購人以經理

公司已發行之其他基金買回價金或其

收益分配之金額再投資本基金者，其申

購得不受上開最低及整倍數金額之限

制。 

同上並

依實務

情形予

以酌修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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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經貿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訂前後對照表元大經貿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訂前後對照表元大經貿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訂前後對照表元大經貿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訂前後對照表 

項目 修訂後 公開說明書 修訂前 公開說明書 說明 

【基金概

況】/壹、

基金簡介

/十五 

(一)本基金受益憑證於募集日起至成立

日(含當日)止，申購人每次申購發行價

額以最低新台幣壹萬元或其整倍數之

金額為限。 

(二)前開期間之後，除經理公司同意者

外，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

新台幣壹萬元整，如採定期定額扣款方

式，每次扣款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台幣

參仟元整，超過前述最低發行價額者，

以新台幣壹仟元或其整倍數為限，但若

申購人以經理公司已發行之其他基金

買回價金、或其收益分配之金額再申購

本基金、或由壽險公司透過投資型保

單、或基金銷售機構以特定金錢信託專

戶、財富管理專戶或以自己名義受託申

購基金專戶等方式為投資人申購本基

金者，其申購得不受上開最低發行價額

之限制。 

(1)本基金受益憑證於募集日起至成立

日(含當日)止，申購人每次申購發行價

額以最低新台幣壹萬元或其整倍數之

金額為限。 

(2)前開期間之後，除經理公司同意者

外，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

新台幣壹仟元整，但若申購人以經理公

司已發行之其他基金買回價金、收益分

配之金額再投資或再次申購本基金

者，其申購得不受上開最低申購金額之

限制。 

調整本

基金單

筆及定

時定額

申購之

最低發

行價額

限制。 

 

元大新主流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訂前後對照表元大新主流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訂前後對照表元大新主流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訂前後對照表元大新主流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訂前後對照表 

項目 修訂後 公開說明書 修訂前 公開說明書 說明 

【基金概

況】/壹、

基金簡介

/十五 

(一)本基金受益憑證於募集日起至成立

日(含當日)止，申購人每次申購發行價

額以最低新台幣壹萬元或其整倍數之

金額為限。 

(二)前開期間之後，除經理公司同意者

外，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

新台幣壹萬元整，如採定期定額扣款方

式，每次扣款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台幣

參仟元整，超過前述最低發行價額者，

以新台幣壹仟元或其整倍數為限，但若

申購人以經理公司已發行之其他基金

買回價金或其收益分配之金額再申購

本基金、或由壽險公司透過投資型保

(1)本基金受益憑證於募集日起至成立

日(含當日)止，申購人每次申購發行價

額以最低新台幣壹萬元或其整倍數之

金額為限。 

(2)前開期間之後，除經理公司同意者

外，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

新台幣壹仟元整，但若申購人以經理公

司已發行之其他基金買回價金、收益分

配之金額再投資或再次申購本基金

者，其申購得不受上開最低申購金額之

限制。 

調整本

基金單

筆及定

時定額

申購之

最低發

行價額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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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修訂後 公開說明書 修訂前 公開說明書 說明 

單、或基金銷售機構以特定金錢信託專

戶、財富管理專戶或以自己名義受託申

購基金專戶等方式為投資人申購本基

金者，其申購得不受上開最低發行價額

之限制。 

 

元大新中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訂前後對照表元大新中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訂前後對照表元大新中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訂前後對照表元大新中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訂前後對照表 

項目 修訂後 公開說明書 修訂前 公開說明書 說明 

【基金概

況】/壹、

基金簡介

/十五/(二) 

本基金成立日起： 

1.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除經經理公

司同意者外，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

行價額為新臺幣壹萬元整，如採定期定

額扣款方式，每次扣款之最低發行價額

為新臺幣參仟元整，超過前述最低發行

價額者，以新臺幣壹仟元或其整倍數為

限，但若申購人以經理公司已發行之其

他基金買回價金、或其收益分配之金額

再申購本基金、或由壽險公司透過投資

型保單、或基金銷售機構以特定金錢信

託專戶、財富管理專戶或以自己名義受

託申購基金專戶等方式為投資人申購

本基金者，其申購得不受上開最低發行

價額之限制。 

2.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除經理公司

同意者外，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

價額為人民幣貳萬元整，如採定期定額

扣款方式，每次扣款之最低發行價額為

人民幣陸佰元整，超過前述最低發行價

額者，以人民幣貳佰元或其整倍數為

限，但若申購人以經理公司已發行之其

他基金買回價金、或其收益分配之金額

再申購本基金、或由壽險公司透過投資

型保單、或基金銷售機構以特定金錢信

託專戶、財富管理專戶或以自己名義受

託申購基金專戶等方式為投資人申購

本基金者，其申購得不受上開最低發行

本基金成立日起： 

1.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除經經理公

司同意者(例如：申購人以其原持有經理

公司所經理之其他基金買回價金或分

配收益價金轉申購本基金、證券商經營

財富管理專戶、銀行特定金錢信託投

資、壽險公司投資型保單、基金銷售機

構與經理公司因專案活動另有約定者

或其他申購之特殊情事等)外，申購人每

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仟

元整。 

 

 

 

 

2.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除經理公司

同意者(例如：申購人以其原持有經理公

司所經理之其他基金買回價金或分配

收益價金轉申購本基金、證券商經營財

富管理專戶、銀行特定金錢信託投資、

壽險公司投資型保單、基金銷售機構與

經理公司因專案活動另有約定者或其

他申購之特殊情事等)外，申購人每次申

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人民幣貳萬元

整，如採定期定額扣款方式，每次扣款

之最低發行價額為人民幣陸佰元整(超

過者，以人民幣貳佰元或其整倍數為

限，惟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目前暫時

調整本

基金單

筆及定

時定額

申購之

最低發

行價額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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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修訂後 公開說明書 修訂前 公開說明書 說明 

價額之限制，惟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目前暫時不開放定期定額之申購。 

3.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除經理公司同

意者外，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

額為美元貳仟元整，如採定期定額扣款

方式，每次扣款之最低發行價額為美元

壹仟元整，超過前述最低發行價額者，

以美元壹佰元或其整倍數為限，但若申

購人以經理公司已發行之其他基金買

回價金、或其收益分配之金額再申購本

基金、或由壽險公司透過投資型保單、

或基金銷售機構以特定金錢信託專

戶、財富管理專戶或以自己名義受託申

購基金專戶等方式為投資人申購本基

金者，其申購得不受上開最低發行價額

之限制，惟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目前暫

時不開放定期定額之申購。 

4.但若申購人以經理公司已發行之其他

基金買回價金再申購本基金者，以同計

價幣別為限，並依相關法令規定辦理。 

不開放定期定額之申購)。 

3.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除經理公司同

意者外(例如：申購人以其原持有經理公

司所經理之其他基金買回價金或分配

收益價金轉申購本基金、證券商經營財

富管理專戶、銀行特定金錢信託投資、

壽險公司投資型保單、基金銷售機構與

經理公司因專案活動另有約定者或其

他申購之特殊情事等)，申購人每次申購

之最低發行價額為美元貳仟元整，如採

定期定額扣款方式，每次扣款之最低發

行價額為美元壹仟元整(超過者，以美元

壹佰元或其整倍數為限，惟美元計價受

益權單位目前暫時不開放定期定額之

申購)。 

 

 

4.但若申購人以經理公司已發行之其他

基金買回價金再投資本基金者，以同計

價幣別為限，並依相關法令規定辦理。 

 

元大華夏中小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華夏中小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華夏中小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華夏中小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訂前後對照表公開說明書修訂前後對照表公開說明書修訂前後對照表公開說明書修訂前後對照表 

項目 修訂後 公開說明書 修訂前 公開說明書 說明 

【基金概

況】/壹、

基金簡介

/十五/(二) 

成立日後：除經經理公司同意者外，申

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

幣壹萬元整，如採定期定額扣款方式，

每次扣款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參

仟元整，超過前述最低發行價額者，以

新臺幣壹仟元或其整倍數為限，但若申

購人以經理公司已發行之其他基金買

回價金、或其收益分配之金額再申購本

基金、或由壽險公司透過投資型保單、

或基金銷售機構以特定金錢信託專

戶、財富管理專戶或以自己名義受託申

購基金專戶等方式為投資人申購本基

金者，其申購得不受上開最低發行價額

成立後：除經經理公司同意者(例如：申

購人以其原持有經理公司所經理之其

他基金買回價金或分配收益價金轉申

購本基金、證券商經營財富管理專戶、

銀行特定金錢信託投資、壽險公司投資

型保單、基金銷售機構與經理公司因專

案活動另有約定者或其他申購之特殊

情事等)外，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

價額為新臺幣壹仟元整。 

調整本

基金單

筆及定

時定額

申購之

最低發

行價額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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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修訂後 公開說明書 修訂前 公開說明書 說明 

之限制。 

 

元大二元大二元大二元大二○○○○○○○○一一一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訂前後對照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訂前後對照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訂前後對照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訂前後對照表 

項目 修訂後 公開說明書 修訂前 公開說明書 說明 

【基金概

況】/壹、

基金簡介

/十五 

(一)除經經理公司同意者外，申購人每

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萬

元整。 

(二)前開期間之後，除經理公司同意者

外，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萬元整，如採定期定額扣款方

式，每次扣款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

參仟元整，超過前述最低發行價額者，

以新臺幣壹仟元或其整倍數為限，但若

申購人以經理公司已發行之其他基金

買回價金、或其收益分配之金額再申購

本基金、或由壽險公司透過投資型保

單、或基金銷售機構以特定金錢信託專

戶、財富管理專戶或以自己名義受託申

購基金專戶等方式為投資人申購本基

金者，其申購得不受上開最低發行價額

之限制。 

除經經理公司同意者外，申購人每次申

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萬元

整，前開期間之後，申購人每次申購之

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參仟元。 

調整本

基金單

筆及定

時定額

申購之

最低發

行價額

限制。 

【基金概

況】/捌、

申購受益

憑 證 / 二

/(一) 

申購價金之計算 

1.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包括

發行價格及申購手續費，申購手續費由

經理公司訂定。申購價金為發行價格乘

以所申購之受益權單位數所得發行價

額及申購手續費之總和。發行價額為本

基金資產，申購手續費不列為本基金資

產。 

2.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申

購日當日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3.本基金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不列入本

基金資產，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手續費

最高不得超過發行價格之百分之一點

申購價金之計算 

1.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包括

發行價格及申購手續費，申購手續費由

經理公司訂定。申購價金為發行價格乘

以所申購之受益權單位數所得發行價

額及申購手續費之總和。發行價額為本

基金資產，申購手續費不列為本基金資

產。 

(1)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

申購日當日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2.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

臺幣參仟元整，申購手續費另計。 

3.本基金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不列入本

基金資產，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手續費

最高不得超過發行價格之百分之一點

本基金

最低發

行價額

已規範

於【基

金 概

況 】 /

壹、基

金簡介

/ 十

五，不

再 贅

述，故

刪 除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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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修訂後 公開說明書 修訂前 公開說明書 說明 

五。 

4.經理公司應以申購人之申購價金進入

基金專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

購單位數。但受益憑證銷售機構以自己

名義為投資人申購基金，或投資人於申

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

項時，該等機構如於受理申購或扣款之

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

撥基金專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

申購單位數。 

五。 

4.經理公司應以申購人之申購價金進入

基金專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

購單位數。但受益憑證銷售機構以自己

名義為投資人申購基金，或投資人於申

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

項時，該等機構如於受理申購或扣款之

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

撥基金專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

申購單位數。 

 

元大台灣加權股價指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訂前後對照表元大台灣加權股價指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訂前後對照表元大台灣加權股價指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訂前後對照表元大台灣加權股價指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訂前後對照表 

項目 修訂後 公開說明書 修訂前 公開說明書 說明 

【基金概

況】/壹、

基金簡介

/十五 

(一)自首次募集日起三十日內，申購人

每次申購本基金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

臺幣參仟元整。 

(二)前開期間之後，除經經理公司同意

者外，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

為新臺幣壹萬元整，如採定期定額扣款

方式，每次扣款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

幣參仟元整，超過前述最低發行價額

者，以新臺幣壹仟元或其整倍數為限，

但若申購人以經理公司已發行之其他

基金買回價金、或其收益分配之金額再

申購本基金、或由壽險公司透過投資型

保單、或基金銷售機構以特定金錢信託

專戶、財富管理專戶或以自己名義受託

申購基金專戶等方式為投資人申購本

基金者，其申購得不受上開最低發行價

額之限制。 

自首次募集日起三十日內，申購人每次

申購本基金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

壹萬元整。前開期間之後，除經經理公

司同意者外，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

行價額為新臺幣參仟元，但基金轉申購

不受此限。 

配合本

基金信

託契約

酌作文

字 修

訂，並

調整本

基金單

筆及定

時定額

申購之

最低發

行價額

限制。 

元大全球元大全球元大全球元大全球 ETF穩健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訂前後對照表穩健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訂前後對照表穩健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訂前後對照表穩健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訂前後對照表 

項目 修訂後 公開說明書 修訂前 公開說明書 說明 

【基金概

況】/壹、

基金簡介

(一)除經經理公司同意者外，自首次募

集日起三十日內，申購人每次申購本基

金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萬元整。 

除經經理公司同意者外，自首次募集日

起三十日內，申購人每次申購本基金之

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萬元整。首次

調整本

基金單

筆及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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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修訂後 公開說明書 修訂前 公開說明書 說明 

/十五 (二)成立日後，除經理公司同意者外，

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

臺幣壹萬元，如採定期定額扣款方式，

每次扣款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參

仟元整，超過前述最低發行價額者，以

新臺幣壹仟元或其整倍數為限，但若申

購人以經理公司已發行之其他基金買

回價金、或其收益分配之金額再申購本

基金、或由壽險公司透過投資型保單、

或基金銷售機構以特定金錢信託專

戶、財富管理專戶或以自己名義受託申

購基金專戶等方式為投資人申購本基

金者，其申購得不受上開最低發行價額

之限制。 

募集期間之後，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

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參仟元，但基金轉申

購不受此限。 

時定額

申購之

最低發

行價額

限制。 

 

元元元元大台股大台股大台股大台股 ETF連結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訂前後對照表連結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訂前後對照表連結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訂前後對照表連結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訂前後對照表 

項目 修訂後 公開說明書 修訂前 公開說明書 說明 

【基金概

況】/壹、

基金簡介

/十五/(二) 

成立日後：除經理公司同意者外，申購

人每次申購各子基金之最低發行價額

為新臺幣壹萬元整新臺幣壹萬元整新臺幣壹萬元整新臺幣壹萬元整，如採定期定額扣款

方式，每次扣款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新臺新臺新臺

幣參仟元整幣參仟元整幣參仟元整幣參仟元整，超過前述最低發行價額

者，以新臺幣壹仟元或其整倍數為限，

超過前述最低發行價額者，以新臺幣壹

仟元或其整倍數為限，但若申購人以經

理公司已發行之其他基金買回價金、或

其收益分配之金額再申購各子基金、或

由壽險公司透過投資型保單、或基金銷

售機構以特定金錢信託專戶、財富管理

專戶或以自己名義受託申購基金專戶

等方式為投資人申購各子基金者，其申

購得不受上開最低發行價額之限制。 

成立日後：除經理公司同意者外，申購

人每次申購各子基金之最低申購金額

為新臺幣壹萬元整新臺幣壹萬元整新臺幣壹萬元整新臺幣壹萬元整，如採定期定額扣款

方式，每次扣款之最低發行價額新臺幣

為新臺幣參仟元整新臺幣參仟元整新臺幣參仟元整新臺幣參仟元整(超過者，以新臺幣壹

仟元或其整倍數為限)。 

酌修各

子基金

銷售機

構最低

申購金

額之限

制 內

容。 

 


